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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1年 1月 21日复核了本

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国金及第中短债 

场内简称 国金及第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易代码 00300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 10月 22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73,024,412.75 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

求稳定的当期收益，力争获取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

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深入研究宏观经济发展状况，预测价格和

利率变化趋势，在债券组合久期调整及期限结构配置

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投资策略，确定类属资产的最优

配置比例，并通过精选债券提高基金资产的收益水

平。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综合财富(1 年以下)指数收益率*60%+中债综合

财富(1-3 年)指数收益率*20%+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税后)*2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

险品种，其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水平低于混合型基

金、股票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国金及第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国金及第七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而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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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合同于 2019年 10月 22日生效。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20年 10月 1日 － 2020年 12月 31日 ）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351,123.28 

2.本期利润 555,548.00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033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76,353,376.40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192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扣

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

所列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30% 0.03% 0.71% 0.02% -0.41% 0.01% 

过去六个月 -0.21% 0.05% 1.07% 0.02% -1.28% 0.03% 

过去一年 0.96% 0.08% 2.36% 0.02% -1.40% 0.06%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1.92% 0.07% 3.02% 0.02% -1.10% 0.05% 

注：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综合财富(1年以下)指数收益率*60%+中债综合财富(1-3年)指

数收益率*20%+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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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9 年 10 月 22 日，图示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22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  

 

3.3 其他指标 

无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徐艳芳 
本基金基

金经理，

2016 年 8 月

4日 
- 12 

徐艳芳女士，清华大

学硕士。2005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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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众赢

货币、国

金民丰回

报、国金

惠宁中短

期 利 率

债、国金

惠鑫短债

基 金 经

理，固定

收益投资

部总经理 

至 2012年 6月历任皓

天财经公关公司财经

咨询师、英大泰和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2012 年 6

月加入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历任投资

研究部基金经理；现

任固定收益投资部总

经理兼基金经理。 

注：（1）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分别指根据公司决定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首任基金经理的任

职日期按基金合同生效日填写；（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  

4.1.1 期末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的基金经理同时管理的产品情况 

期末不存在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的基金经理同时管理的产品情况。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国金及第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严格

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无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本基金无

违法、违规行为。本基金投资组合符合有关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和《国

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通过制度、流程和系统等方式在各业务环节严

格控制交易公平执行，公平对待旗下所有投资组合。在投资决策内部控制方面，各投资组合按投

资管理制度和流程独立决策，并在获得投资信息、投资建议和实施投资决策方面享有公平的机会；

在交易执行控制方面，通过完善交易范围内各类交易的公平交易执行细则、严格的流程控制、持

续的技术改进，确保公平交易原则的实现；在行为监控和分析评估方面，通过 IT系统和人工监控

等方式进行日常监控，确保做好公平交易的监控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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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未出现同日反向

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的情况。   

 

4.4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报告期内，新冠疫情在国外仍处于高发状态，国内虽然严控但仍有少量点状的发生，尤其接

近年末，疫情对经济和生活的冲击仍未边际减弱。国内经济继续回暖态势，其中投资和进出口的

表现超预期强劲，消费也有所回暖，但反弹力度仍相对乏力，而且回升的力度也在边际放缓。在

价格方面，本期食品价格经历了下行又持续回升的过程，肉价整体较前季度下行，菜价则有所上

行，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行压力较大，预计 CPI处于低位而 PPI则仍继续反弹态势。在

政策方面，全球货币和财政政策继续宽松，国内货币政策从稳健中性回归不急转弯，资金面开始

逐步回复稳定宽松状态，资金成本从政策利率水平上方逐步回落到中枢下方位置。利率债和特别

国债的发行压力逐步消化，债市经历从震荡调整开始企稳反弹，个券收益率先上后下，信用利差

则受永煤事件冲击有所放大，后续在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的利好带动下有所下行，但市场的

信用风险偏好受到重创。组合在策略上维持稳定的债券久期并择机参与利率波动机会，在控制流

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基础上稳健提升组合的净值表现。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单位净值 1.0192元，累计单位净值 1.0192元；本报告期内，本基金

份额净值增长率 0.30%，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 0.71%。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本基金未出现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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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207,590,000.00 97.15 

 其中：债券   205,590,000.00 96.22 

 资产支持证券   2,000,000.00 0.94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575,582.73 1.21 

8 其他资产   3,506,296.12 1.64 

9 合计     213,671,878.85    100.00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5.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港股通投资股票。   

 

5.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19,891,000.00 6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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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10,054,000.00 62.41 

4 企业债券 1,980,000.00 1.12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0,060,000.00 5.70 

6 中期票据 54,235,000.00 30.75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19,424,000.00 11.01 

9 其他 - - 

10 合计 205,590,000.00 116.58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200314 20 进出 14 300,000 30,033,000.00 17.03 

2 110226 11 国开 26 200,000 20,122,000.00 11.41 

3 200402 20 农发 02 200,000 19,664,000.00 11.15 

4 112018473 
20 华夏银

行 CD473 
200,000 19,424,000.00 11.01 

5 200215 20 国开 15 100,000 10,136,000.00 5.75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

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65867 威新 05优 20,000 2,000,000.00 1.13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报告期内，本基金无国债期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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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5.9.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5.10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受到调查以及处罚的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中，国家开发银行于 2020年 12月 25 日被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罚款合计 4880万元。主要违法违规事实：（一）为违规的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提供融资；（二）项目资本金管理不到位，棚改贷款项目存在资本金违规抽回情况；

（三）违规变相发放土地储备贷款；（四）设置不合理存款考核要求，以贷转存，虚增存款；（五）

贷款风险分类不准确；（六）向资产管理公司以外的主体批量转让不良信贷资产；（七）违规进行

信贷资产拆分转让，隐匿信贷资产质量；（八）向棚改业务代理结算行强制搭售低收益理财产品；

（九）扶贫贷款存贷挂钩；（十）易地扶贫搬迁贷款“三查”不尽职，部分贷款资金未真正用于扶

贫搬迁；（十一）未落实同业业务交易对手名单制监管要求；（十二）以贷款方式向金融租赁公司

提供同业融资，未纳入同业借款业务管理；（十三）以协定存款方式吸收同业存款，未纳入同业存

款业务管理；（十四）风险隔离不到位，违规开展资金池理财业务；（十五）未按规定向投资者充

分披露理财产品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情况；（十六）逾期未整改，屡查屡犯，违规新增业务；（十

七）利用集团内部交易进行子公司间不良资产非洁净出表；（十八）违规收取小微企业贷款承诺费；

（十九）收取财务顾问费质价不符；（二十）利用银团贷款承诺费浮利分费；（二十一）向检查组

提供虚假整改说明材料；（二十二）未如实提供信贷资产转让台账；（二十三）案件信息迟报、瞒

报；（二十四）对以往监管检查中发现的国别风险管理问题整改不到位。 

浙商银行于 2020年 7 月 13日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罚款合计 10120万

元。主要违法违规事实：（一）关联交易未经关联交易委员会审批；（二）未严格执行关键岗位轮

岗制度；（三）对上海分行理财业务授权混乱；（四）以保险类资产管理公司为通道，违规将存放

同业款项倒存为一般性存款；（五）通过保险资管计划协助他行将存放同业款项转为一般性存款；

（六）通过投资他行一般企业存单收益权的方式为他行虚增一般性存款；（七）以投资虚假底层债

权并要求客户以存单质押的方式虚增存款；（八）黄金租赁业务未按监管要求计提风险加权资产；

（九）不良资产虚假出表；（十）信贷资产虚假转让，违规削减信贷规模；（十一）向资金掮客销

售私募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次级份额，并以该次级份额受益权为质押溢价开立信用证；（十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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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掮客虚假代销信托产品，并以代销的信托产品收益权质押开立无真实贸易背景的信用证；（十

三）债券主承销业务未按规定纳入统一授信管理；（十四）为个人提供以股票质押的融资不审慎；

（十五）违规向客户提供融资用于参与定向增发；（十六）通过同业票据不当交易规避信贷规模管

控；（十七）违规以投资代替贴现，少计风险加权资产；（十八）以类资产证券化方式开展信贷资

产转让，少计风险加权资产；（十九）以存放同业质押并指令交易对手以委托投资的方式收购本行

资产，实现资产虚假出表；（二十）向他行卖出债券并承诺回购，少计风险加权资产；（二十一）

通过特殊目的载体向他行存款并提供质押担保，由他行向本行授信客户提供融资；（二十二）同业

投资接受金融机构回购承诺；（二十三）购买银行违规发行的同业委托投资计划用于承接该银行资

产，并接受信用担保；（二十四）同业投资承接他行资产并接受他行存单质押担保；（二十五）通

过违规发售理财产品实现本行资产虚假出表；（二十六）通过违规发售理财产品帮助交易对手实现

资产虚假出表；（二十七）转让理财资产违规提供回购承诺；（二十八）理财资金违规用于保险公

司增资；（二十九）违规向土地储备机构融资；（三十）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融资，用于偿还股

东垫付的土地出让金；（三十一）通过理财非标投资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融资，用于缴纳土地出

让金。 

上述证券的投资已执行内部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除上述

情况外，本基金投资的其他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本期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

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5.10.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股票。 

 

5.10.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2,600,018.28 

5 应收申购款 906,277.84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506,2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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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5.10.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无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203,990,842.23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75,252,334.58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106,218,764.06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

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73,024,412.75 

注：总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转换入份额，总赎回份额含转换出份额。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本报告期，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份额。 

 

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报告期，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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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投

资

者

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

号 

持有基

金份额

比例达

到或者

超过 20%

的时间

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

比 

机

构 
1 

2020 年

12 月 22

日 -2020

年 12 月

31日； 

0.00 49,149,710.02 0.00 49,149,710.02 28.41% 

 2 

2020 年

10 月 1

日 -2020

年 12 月

31日； 

99,176,832.29 0.00 49,588,400.00 49,588,432.29 28.66% 

个

人 

- - - - - - - 

       

产品特有风险 

报告期内，本基金存在单一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形，由此可能导致的特有风险包

括：产品流动性风险、巨额赎回风险以及净值波动风险等。本基金管理人将持续加强投资者集中度管

理，审慎确认大额申购与大额赎回，同时进一步完善流动性风险管控机制，加强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的保护。 

注：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转换入份额，赎回份额含转换出份额。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证券时报》、规定互联网网站及基金管理人网站进行了如下信息披露： 

1、2020年 10月 17日《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2、2020年 10月 28日《国金及第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年第 3季度报告》 

3、2020年 12月 11日《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示投资者持续完善身份信息资料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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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于每个开放日公布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募集的文件； 

2、国金及第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国金及第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国金及第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6、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报告期内披露的各项公告。 

 

9.2 存放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7号国际财经中心 D座 14 层。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或基金管理人网站免费查阅备查文件。在支

付工本费后，投资者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备查文件的复制件或复印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如有疑问，可咨询本管理人。 

咨询电话：4000-2000-18 

公司网址：www.gfund.com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月 22日 


